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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05440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通辽分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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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054408][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承压类特种设备（如锅炉、固定式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其配套水汽系统）在运行、调试、检修与试验过程中，水（含补给水、给水、锅水/炉水、凝结水、循环冷却水、化学清洗用水及水压试验用水等）的理化指标直接影响设备安全性、可靠性与寿命周期成本。水质不符合要求可能诱发或加速腐蚀、结垢、应力腐蚀开裂、点蚀、缝隙腐蚀、沉积物下腐蚀等失效机制，并可能导致受热面传热恶化、局部过热、管束堵塞、阀件失灵、仪表漂移等问题，进而引发停机停产、经济损失乃至安全事故。因此，水质检验不仅是运行维护的基础工作，也是承压类特种设备风险防控的重要技术支撑。
在实际工程中，水质检验存在多源取样条件复杂、指标体系多样、检测方法与仪器差异较大、现场快速检测与实验室精密检测并存、检验数据需服务于工艺调整与安全决策等特点。若缺少系统性的质量管控，可能出现取样代表性不足、样品保存不当、检验方法适用性不明、量值溯源与校准不规范、数据审核不充分、记录链不完整等问题，导致检验结果失真或不可追溯，削弱水质控制的有效性。
为规范承压类特种设备水质检验活动，提升检验数据的准确性、可比性与可追溯性，本文件从质量管理体系、资源保障、检验策划、方法控制、质量控制、数据管理与持续改进等方面提出质量管控要求，为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运维服务单位及相关实验室提供统一的实施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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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压类特种设备水质检验质量管控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17054409][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承压类特种设备水质检验活动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取样与样品管理要求、检验方法控制要求、质量控制与数据审核要求、报告与记录管理要求，以及验证比对与持续改进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承压类特种设备及其配套水汽系统在运行监督、例行检测、调试投运、检修复产、水压试验、化学清洗与停用保护等工况下的水质检验质量管控；对具体水质控制指标限值与评价判定，本文件提供质量管控框架与实施要点，指标限值应依据相关法规、现行标准、设计文件、制造厂技术文件及使用单位管理制度确定。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1705441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576—2018 工业锅炉水质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TSG 11—2020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bookmark: _Toc217054411][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承压类特种设备 pressure-bearing special equipment
在规定压力条件下运行、承受压力载荷，且依法纳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范围的设备与系统，包括锅炉、固定式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其相关压力部件与安全附件。

水质检验 water quality testing
采用规定的取样、分析测定与数据处理方法，对水样（含水汽系统相关介质冷凝液等）中的理化指标进行测定、记录与评价的活动。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
为满足质量要求而采取的技术与管理措施的组合，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设备、方法、样品、环境、数据与记录的控制，以及对结果偏差的预防与纠正。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为确保检验活动持续满足规定要求而建立的体系性安排，包括文件化制度、审核评审、能力验证、内部质控与持续改进等。

量值溯源 metrological traceability
测量结果能够通过连续的比较链与计量标准联系起来的性质，每一环节均具有规定的不确定度。

代表性取样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通过规定的取样位置、取样时机、取样方式与取样量，使样品能够真实反映被检对象水质状态的取样过程。

现场快速检测 field rapid test
在现场条件下以较短时间获得结果、用于运行调整或筛查的检测方式，通常以便携仪器或快速试剂为载体。

实验室检测 laboratory test
在受控环境条件下使用实验室仪器与标准方法进行的检测方式，通常用于仲裁、精密测定或质量验证。

平行样 duplicate sample
在同一取样条件下采集或分装的两份或多份样品，用于评价取样与测定过程的重复性。

空白样 blank sample
不含被测组分或被测组分含量可忽略的样品，用于识别污染与背景干扰，包括试剂空白、现场空白等。
[bookmark: _Toc217054412]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水质检验质量管控应遵循“策划先行、方法适用、量值可溯、数据可信、记录可追、风险可控、持续改进”的原则。检验活动应与承压类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要求相衔接，确保检验结果能够支撑运行调整、故障诊断与风险评估。
适用性与分级控制
水质检验应根据设备类别、介质特性、压力温度等级、材质敏感性、工况阶段（启动、稳态、停用、检修）、系统位置（补给水、给水、锅水、凝结水、循环冷却水、试压水等）确定检验项目、频次与方法组合。对于安全风险较高或对水质敏感的系统与阶段，应提高检验频次、增强质量控制力度，并设置复核与仲裁机制。
文件化信息与一致性
应建立并保持与水质检验相关的文件化信息，至少包括：检验计划、取样方案、方法文件、质量控制方案、仪器设备管理与校准计划、试剂与标准物质管理规定、数据审核规则、报告格式与记录保存要求。文件化信息应受控管理，确保现场执行口径与实验室口径一致，避免不同班组、不同承包方或不同检测点之间的口径偏差导致数据不可比。
数据质量目标与判定规则
应设定数据质量目标（如准确度、精密度、检出限、测量不确定度或等效指标）并在检验计划中明确；应建立结果判定规则与异常处置规则，包括复测、复样、异法比对与原因分析。对用于安全决策的关键指标，应设置更严格的数据质量门槛与复核要求。
记录与追溯
检验全过程应可追溯，至少应追溯到：取样点位、取样时间、取样人、样品编号、保存条件、检测方法版本、仪器编号与校准状态、试剂批号、原始记录、计算过程、数据审核人、报告签发人及异常处置记录。记录宜实现电子化管理，但应保证防篡改、可审计与可备份。
[bookmark: _Toc217054413]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组织设置
开展水质检验的单位应明确质量管理职责与技术管理职责，宜设置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或等效角色）、取样负责人、仪器管理员、试剂与标准物质管理员、数据管理员等岗位；当检验由外部机构承担时，使用单位仍应明确对取样条件、数据接收、结果应用与异常闭环的管理责任。
职责要求
各岗位职责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a) 质量负责人应负责质量体系运行、内审、管理评审、纠正预防措施与持续改进；
b) 技术负责人应负责方法选型与确认、技术文件审批、能力保持与技术争议处置；
c) 取样负责人应负责取样点位确认、取样代表性、样品交接与取样记录完整性；
d) 仪器管理员应负责仪器台账、计量校准、期间核查、维护保养与故障处置；
e) 数据管理员应负责数据完整性、版本控制、备份与权限管理；
f) 授权签字人应对报告准确性、完整性与适用性负责。
检验策划与技术文件控制
检验策划
应制定年度或阶段性水质检验计划，并在计划中明确：检验对象范围、检验项目与频次、取样点位与取样方式、方法标准、质量控制措施、数据质量目标、报告输出要求与异常处置流程。检验计划应与设备运行方式、检修计划、水处理工艺调整及重大风险提示联动更新。
检验项目与频次的确定
检验项目与频次应以风险为导向确定，可参考表1进行策划并在项目文件中固化。表1为示例性建议，实施时应结合设计文件、设备材质、工况与管理要求调整。
水质检验项目与频次策划要点
	场景/系统
	典型检验指标（举例）
	频次策划要点
	备注

	工业锅炉补给水/给水
	pH、电导率、硬度、碱度、溶解氧、铁/铜、氯离子等
	启停与负荷波动期加密；稳态按班/日/周组合
	指标限值按相关标准与设备文件确定

	锅水/炉水
	pH、电导率、磷酸盐、氯离子、硅酸盐、含盐量等
	与排污制度联动；出现结垢/腐蚀迹象应加密
	需关注锅内浓缩与排污效果

	凝结水/回水
	电导率、溶解氧、铁/铜、硅酸盐、钠离子等
	回水比例变化或泄漏风险期加密
	用于判断空气漏入、腐蚀产物与污染

	循环冷却水
	pH、电导率、浊度、氯离子、碱度、硬度、微生物指标（适用时）
	夏季高负荷与高温期加密
	与加药与排污控制联动



表1  水质检验项目与频次策划要点（续）
	场景/系统
	典型检验指标（举例）
	频次策划要点
	备注

	水压试验用水
	氯离子、电导率、pH、浊度（适用时）
	试验前确认；必要时试验后复核与排放处置
	对不锈钢等敏感材质应重点控制氯离子


技术文件受控
取样作业指导书、检验方法文件、计算与判定规则、报告模板、设备校准与期间核查程序、质量控制程序等应受控管理。文件应具有版本号、编制/审核/批准信息、生效日期与适用范围。方法变更、阈值调整或计算公式调整应履行变更评审并保留记录，必要时应进行比对验证。
人员能力、培训与授权
能力要求
从事取样、检测、数据处理与报告签发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能力要求宜至少包括：
a) 水处理与腐蚀结垢机理基础知识；
b) 取样点位与系统工艺理解能力；
c) 仪器操作、校准核查与故障识别能力；
d) 方法学理解与质量控制实施能力；
e) 数据审核、异常识别与原因分析能力；
f) 安全与卫生规范（化学品、压力、热介质、受限空间等）知识。
培训与考核
应建立培训与考核机制。新上岗人员应通过上岗培训与考核；关键岗位人员应定期复训。培训内容宜覆盖：取样代表性、样品保存、方法关键控制点、质控样设置、数据审核规则、常见异常案例与处置流程。考核记录应可追溯。
授权管理
应实施岗位授权，明确人员可独立开展的工作范围（取样、特定项目检测、数据复核、报告签发等）。授权应与能力评价挂钩，并在人员变更、方法变更或设备变更后进行再评价。
设施与环境条件控制
场所与环境
实验室或检测区域应满足安全、通风、防腐蚀、防污染与清洁要求。对温度、湿度、振动、电磁干扰等对测量敏感的项目，应规定环境条件范围并实施监测记录；当环境偏离控制范围时，应评估对结果的影响并采取纠正措施。
安全与防护
应建立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与个人防护要求。涉及强酸强碱、氧化剂、还原剂、有毒有害试剂的，应设置专用储存、标识与应急处置措施。现场取样涉及高温高压、烫伤、蒸汽喷溅与化学加药点位时，应制定风险辨识与作业许可要求，必要时执行双人作业与现场监护。
防污染控制
取样容器、器皿、过滤装置与管路应避免交叉污染。对痕量项目（如钠、硅、金属离子等）应采用适配的清洗与预处理流程，并在方法文件中明确。
仪器设备管理与量值溯源
设备配置
应根据检验项目配置适用的仪器设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与实验室设备应明确适用范围与精度等级，避免用超出能力范围的设备替代仲裁检测。
台账与状态标识
应建立仪器设备台账，至少包含：设备名称、型号、编号、量程与精度、安装位置、责任人、校准/检定周期、维护记录、故障记录与报废记录。设备应进行状态标识（在用、停用、维修、校准中、报废等），并在关键检验活动前核验状态。
校准/检定与期间核查
pH计、电导率仪、溶解氧仪、分光光度计、离子计、滴定装置、天平等关键计量设备应按规定实施校准或检定，确保量值溯源。对使用频繁或漂移风险较高的设备，应实施期间核查，并规定核查频次、判定准则与处置措施。
软件与计算工具控制
用于数据采集、计算、曲线拟合与报告生成的软件或电子表格应进行适用性确认。关键公式、修正系数与自动判定逻辑应受控管理，变更应留痕并经复核。
试剂、标准物质与耗材管理
采购与验收
试剂、标准溶液、标准物质与关键耗材（滤膜、滴定管、采样瓶、试纸等）应从合格供方采购并实施进货验收。验收应至少核查名称、规格、纯度等级、批号、有效期、随附证书与储存条件。
储存与标识
试剂与标准物质应按其理化性质分区分类储存，避免光照、潮湿、高温或挥发污染。应建立清晰标识，包含名称、浓度、配制日期、有效期、配制人及储存条件。对自配标准溶液应规定配制方法、校核方式与使用期限。
使用与追溯
关键检验项目应记录试剂与标准物质使用批号，并与原始记录关联，确保可追溯。对易失效试剂（如氧化还原滴定相关试剂、溶解氧试剂等）应规定开封有效期与验证要求。
废弃物处置
化学废液、废试剂与受污染耗材应按法规与单位制度分类收集、暂存与处置，形成处置记录，防止环境与人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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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总体要求
代表性原则
取样应保证代表性，取样点位、取样时机、取样方式、取样量及取样容器应与检验目的相匹配，确保样品能够真实反映被检系统的水质状态。对存在明显分层、滞留、沉积或局部污染风险的系统，应避免在非代表性位置取样，并宜通过多点位或多时段取样提高代表性。
安全与工况确认
取样前应确认取样点位工况与安全条件，包括压力、温度、流量、排放路径、取样冷却装置状态及个人防护装备。涉及高温高压水汽系统的取样，应确认取样冷却器或降温装置有效，避免烫伤、喷溅与蒸汽烫伤风险。必要时应执行作业许可、隔离挂牌或双人作业制度。
取样一致性
同一类设备或同一系统的取样应保持一致的取样点位与取样方式，避免因取样条件变化导致数据不可比。当取样点位调整、管线改造或系统工况发生变化时，应记录变更原因，并对变更前后数据可比性进行评估。
取样点位设置与取样时机
取样点位设置原则
取样点位应满足可达性、可重复性与安全性要求，并尽量设置在流体混合充分、能代表系统总体状态的位置。取样点位宜具备以下条件：
a) 具备稳定流量与可控取样流速；
b) 避免死角、旁路滞留段与低流速沉积段；
c) 避免靠近加药点或局部回流点导致局部浓度异常（除非目的为监测加药效果）；
d) 具备必要的冷却与排放设施，便于安全取样与废水处置；
e) 具备明确标识与编号，便于与报告关联追溯。
取样时机控制
取样时机应与运行状态相匹配。对于启动、停机、负荷大幅波动、加药调整、排污调整、泄漏风险排查、化学清洗前后等工况，应制定加密取样策略。取样时应记录关键工况信息（如负荷、压力、温度、补水量、排污率、加药量、除氧器状态等），并将其作为数据解释与异常分析的依据。
取样操作与现场控制
取样前冲洗与稳定
取样前应对取样阀、取样管线进行冲洗，直至水样参数稳定。冲洗时间、稳定判定方式与取样流速宜在作业指导书中规定。对痕量分析项目，应避免冲洗不充分导致的旧样残留或管壁吸附/解吸影响。
取样容器与预处理
取样容器材质与清洁方式应与检验项目相适配。对金属离子、硅、钠等敏感项目，应采用低污染容器并按规定进行酸洗或专用清洗；对溶解氧、pH等易变化项目，应减少暴露时间并按规定方式取样，避免强烈摇晃、剧烈搅动或气泡夹带导致结果偏差。必要时应采用现场过滤、固定剂或冷藏措施，并在记录中说明。
现场检测的实施要求
现场快速检测适用于运行调整与筛查，但应明确其量程、精度与适用边界。对现场检测结果用于关键决策（如腐蚀风险判断、启停条件判断、试压水合格判定等）时，应规定复核机制，可通过平行样、异法比对或实验室仲裁检测确认。
取样记录
每次取样应形成完整记录，至少包括：取样点位编号、取样时间、取样人员、系统工况、取样前冲洗情况、取样容器编号或批次、样品编号、样品保存与运输条件、现场检测项目与结果（如有）、异常情况说明。
样品标识、保存与运输
样品标识
样品应实施唯一性编号管理，编号应与取样记录、原始记录、仪器记录与报告一致关联。样品标签宜包含：样品编号、点位、日期时间、检验项目或类别、保存条件提示、取样人等信息。
保存条件
样品保存应满足防污染、防挥发、防吸附与防性质改变要求。对易变化项目（如pH、溶解氧、余氯、碳酸盐体系等）应优先实施现场即时测定或采用适当固定措施。对需冷藏保存的样品应在规定温度范围内保存并记录温度。
运输与交接
样品运输应防止泄漏、破损与交叉污染，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规定的温度与避光要求。样品交接应由交接双方签字确认，交接信息应至少包含：样品编号、数量、保存条件、交接时间、交接人及样品状态说明。
样品接收、拒收与留样管理
样品接收确认
实验室接收样品时应核查标签与记录一致性、容器完好性、保存条件、运输时间与温度记录（适用时）。接收确认应形成记录。
拒收条件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样品应拒收或标记为“条件不满足样”，并评估其对结果的影响：
a) 样品标识不清或与记录不一致；
b) 容器破损、泄漏或明显污染；
c) 保存条件不符合规定且可能影响结果；
d) 运输时间超出方法规定时限且无有效说明；
e) 未按要求添加固定剂或现场处理缺失导致关键项目失真。
留样与再检
对关键项目、争议项目或用于仲裁的样品应按规定留样。留样期限、保存条件与再检流程应在程序文件中规定。留样与再检应保持可追溯，防止样品混淆与二次污染。
取样与样品管理质量控制
取样与样品管理应设置质量控制措施，以识别污染、评估重复性并降低人为误差。常用控制措施及适用情形可参照表2实施。
取样与样品管理质量控制措施
	质控措施
	目的
	实施要点
	适用情形

	平行样
	评价取样与测定重复性
	同点位同条件采集/分装两份并独立测定
	关键指标、异常复核


表2  取样与样品管理质量控制措施（续）
	质控措施
	目的
	实施要点
	适用情形

	现场空白
	识别取样/容器污染
	用纯水按取样流程接触容器与管线
	痕量金属、离子类

	运输空白
	识别运输污染或挥发影响
	空白样随同运输并同条件保存
	长距离运输或高温季

	加标回收（适用时）
	评价基体效应与方法回收率
	加标浓度与回收范围按方法规定
	复杂基体或方法确认

	交叉比对
	评价现场/实验室一致性
	同一样品现场测定与实验室测定对比
	现场快速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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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用与适用性确认
方法选用
检验方法应优先采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经验证的企业方法。方法选用应与检验目的、检测限、量程、基体干扰、精度要求及现场条件相匹配。对用于仲裁或对安全决策影响重大的项目，应优先采用可溯源、重复性好且广泛认可的方法。
适用性确认
当采用非标准方法、改进方法或现场快速方法时，应进行适用性确认，至少确认：检出限、线性范围、精密度、准确度、抗干扰能力与可重复性。适用性确认应形成报告并受控管理。
方法变更控制
试剂浓度、反应时间、温度、测量波长、仪器参数、计算公式等方法条件发生变化时，应进行变更评审，必要时开展对比验证。方法变更不得降低对关键指标的数据质量目标。
关键方法要点控制
现场电化学类项目
pH、电导率、溶解氧、ORP等电化学项目应控制电极状态、温度补偿与校准频次。测定前应按要求校准并记录校准结果。电极污染或老化应及时处理或更换，避免漂移导致误判。
滴定与比色类项目
硬度、碱度、氯离子等滴定/比色项目应控制标准溶液浓度、滴定终点判定、比色反应时间与光程一致性。关键标准溶液应定期标定或核查，避免浓度偏差传递至结果。
痕量离子与金属项目
钠、硅、铁、铜等痕量项目应重点控制容器清洁、试剂纯度、空白值、过滤与酸化条件。对易受污染的项目，应加强空白控制并设置加标回收或比对验证。
计算、修约与判定规则
计算过程控制
结果计算应基于受控公式与参数。自动计算工具应经过确认，防止公式错误、单位混淆与换算误差。计算中使用的校准曲线、修正系数与温度补偿参数应有来源记录。
修约与报告表达
结果修约规则、有效数字与单位表达应在方法文件或报告规则中统一规定。对接近限值的结果应关注测量不确定度影响，并在需要时采用复测或复核方式降低误判风险。
判定与建议
当结果用于运行调整时，应在报告或通知单中明确：指标值、对应控制限值来源、偏离程度、可能原因与建议措施，但建议应基于技术依据，避免超出检验职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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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量控制
检验活动应实施内部质量控制，至少包括：空白控制、平行样控制、标准样/质控样控制、校准曲线控制与期间核查控制。内部质控应明确频次、判定准则与失控处置流程。对关键项目应设置更严格的控制限，并在失控时暂停出具结果或出具“受限结果”并注明原因。
数据审核与异常识别
审核分级
数据审核宜至少分为：原始记录自检、复核审核与签发审核三级（或等效流程）。审核应覆盖样品信息一致性、方法与仪器状态、计算正确性、质控结果符合性及异常值合理性。
异常识别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启动异常处置：
a) 关键指标突变且与工况不符；
b) 平行样差异超出控制限；
c) 空白值偏高或波动异常；
d) 校准曲线漂移或相关系数不满足要求；
e) 仪器故障、校准超期或环境条件偏离；
f) 结果接近限值且不确定度可能影响判定。
不符合工作处置与纠正措施
当发现样品不符合、方法不符合、设备不符合、质控失控、数据错误等不符合工作时，应按程序执行：隔离受影响结果、开展原因分析、实施纠正措施、必要时重新取样与复测，并评估对已发布结果的影响。纠正措施应形成记录并验证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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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要求
水质检验报告或检验通知单应至少包含：样品信息、取样信息、检验项目与方法、检验结果、质控符合性声明、判定依据或限值来源、异常说明（如有）、签发信息与日期。对现场快速检测结果，报告应注明方法属性与适用边界。
原始记录与保存期限
原始记录应包括：取样记录、仪器原始读数、滴定记录、曲线与谱图（适用时）、计算表、质控记录、审核记录与异常处置记录。记录保存期限应符合监管要求与单位制度，对涉及安全事件、争议仲裁或重大异常的记录宜延长保存期限。
电子化与防篡改
采用电子化记录时，应具备权限控制、审计日志、版本控制与备份机制。关键记录应具备防篡改能力，确保可审计、可追溯、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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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验证与比对
具备条件时，应参加能力验证或组织实验室间比对，以评价方法与人员能力。对关键项目可定期开展现场与实验室、不同仪器或不同班组之间的交叉比对，识别系统性偏差。
管理评审与持续改进
应定期开展质量体系评审与管理评审，分析质控失控、重复不符合、客户反馈与运行异常关联，提出改进措施。改进可包括：优化取样点位、完善作业指导书、升级仪器设备、更新方法、强化培训与改进数据审核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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